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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:

2023年度泸州市人民政府-西南医科大学

产学研合作培育项目申报指南

为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，加快“成渝地区双

城经济圈协同创新先行区”建设，打造川渝滇黔结合部医药

健康区域创新中心，促进政、产、学、研、用联合创新和科

技成果转移转化，经泸州市人民政府-西南医科大学科技战

略合作资金及项目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商议，依托西南

医科大学·泸州产业技术研究院，发布 2023 年度产学研合

作培育项目申报指南。

一、资助领域

本年度产学研合作培育项目优先资助：新药研发、生物

制剂、道地药材、食品保健品、医疗器械、中药等领域科技

成果的孵育及产业化开发。鼓励加强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设，

完善知识产权工作体系。

二、项目类别

本年度拟资助项目不超过 6 项，资助经费 10-30 万元

/项，实施周期 2-4 年。

1.高价值专利孵化

聚焦医药科技创新前沿，培育和孵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、

高价值和高水平的创新成果，提高知识产权的创造、运用和

保护能力，着力提升西南医科大学综合实力、核心竞争力和

区域经济发展服务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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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成果转化落地扶持

聚焦“川渝医药科技研发及成果转化高地（川渝创新驱

动医药产业发展示范地）”建设目标，实施医药科研成果转

化。支持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，技术含量高、创新性强、产

业带动性好的生物医药、化学药、医疗器械等目标产品明确

的项目进入后期的转化，产生明确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

3.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设

构建知识产权的识别和评估体系，培养产权意识，完善

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措施、对知识产权进行全面管理。围绕

“十四五”时期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工作重点任务，完善知识

产权体制机制、流程节点建设、提高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，

促进知识产权从数量向质量转变，提升泸州医药产业协同创

新发展能力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1.项目属于指南支持领域方向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发

展方向。

2.围绕我市区域医疗中心和健康产业强市建设，优先

支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大医药卫生科技成果转

化项目。知识产权归属清晰，权利义务及目标任务明确。

3.具备实用价值并能在项目资助下形成自主知识产权

或完成成果转化落地，具有良好的市场应用前景，可预见的

经济效益。优先支持具有产学研合作基础，或已与相关单位

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的项目。

四、申报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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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泸州市人民政府-西南医科大学产学研合作培育项

目申报书。

2.项目经费预算表。

3.支撑材料：包括应用证明、授权发明（实用新型）

专利证书、新药证书、新品种审定证书、软件著作权证书、

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证书、重点新产品证书或文件、

科技获奖证书、科技成果评价报告，以及技术入股、技术

转让、企业与技术依托方的合作合同、其它技术权益等相

关材料，其中技术交易合同须经登记认定。

4.项目成果转化情况的其它相关材料。包括但不限于：

药品生产许可证，食品卫生许可证，农药、化肥生产许可

证、登记证，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，通信产品、电

力设备入网证，公共安全、计量产品生产许可证；化工、

能源等易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，需提交环保检测合格的资

料；产品的权威检测报告；产品（技术）用户意见报告；

产品（技术）获奖证书；ISO 质量体系认证证书；医药 GMP

证书；技术标准等。

五、项目验收

项目验收的必备条件：

1.高价值专利孵化：实施期内获授权具有高价值和高

水平、应用市场潜力大的发明专利≥1 项。

2.成果转化落地扶持：实施期内完成与企、事业单位

签订转让转化协议（包括转让、许可、作价入股等形式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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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议金额不低于项目研究总经费（立项经费及配套经费），

经转化应用后取得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。

3.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设：形成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

体系。


